附件1

襄垣县2022年综合检验检测中心预算公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第一部分  概况

1、 本部门（单位）职责

1.承担食品、药品、农产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粮油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工业产品等保健食品和有关产（商）品以及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政府指令性的监督检验、风险检验等检验检测任务。

2.负责全县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检验检测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开展产品的质量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物质及相关安全性、有效性的研究工作。

3.承担药品及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和药物滥用检测资料的收集、核实、评价、反馈、上报；开展“两品一械”不良反应知识的宣传工作。

4、承担煤及煤制品等产品的相关检验检测工作；承担建材、水泥、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等产品的相关检验检测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襄垣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隶属于襄垣县人民政府，财政拨款全额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设办公室、财务资产股、综合业务股、食药检验股、农畜产品检验股、质量计量股六个内设机构。
（二）人员情况说明
核定事业编制16名，实有事业人员19名。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襄垣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2022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570.54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221.25 万元，增加345.60%。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以及项目经费增加。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 285.27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285.27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285.2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21.25万元，增加345.60 %。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经费，办公经费以及项目经费增加。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减少）0 %。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 0万元，增长（减少）0%。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减少）0 %。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减少）0 %。
（二）支出预算总计285.27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203.9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与业务经费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53.35万元，增加303.36 %。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以及办公经费，项目经费增加。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5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2.38万元，增长365.09%。

3、卫生和健康支出10.3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2.38万元，增长365.09%。

4、住房保障支出20.5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5.94万元，增长347.28%。

5．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213.3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50.05万元，增加236.97%。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71.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71.2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新增检验检测经费项目、计量检定检测项目和农产品检验检测项目。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减少）0 %。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4万元，比2021年增加4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本单位增加2辆特种设备用车。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4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本单位为全额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综检中心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5.6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5.6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五、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综检中心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71.9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名称
	年度绩效目标

	水电费
	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检验检测经费
	可以有效开展各项检验检测业务，全面把握质量安全总体状况。

	计量检定检测费
	通过开展计量检定检测业务，确保我县企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

	农产品检验检测经费
	对各类蔬菜进行检测，确保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单位资产总额960.0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959.68万元，无形资产0.35万元。固定资产当中，无房屋构筑物，无汽车，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1台，价值276万元，其他固定资产683.68 万元。 
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8.49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8.3万元，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调拨固定资产0.19万元。 
七、其他说明
本单位本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说明：本项为必须公开内容，可解释本部门预算特有的较为专业的名词，或是财政预算编制方面名词。（以下名词解释仅供参考，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九、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